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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国际合作；以及按国务院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审核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能源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等。

电监会依照国务院授权，行使行政执法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履行全国电力监管职责。 其主要职

责是：制定电力市场运行规则，监管市场运行，维护公平竞争；参与制定电源发展规划及发电企业技术、安

全和质量标准；根据市场情况，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出调整电价建议；监督检查电力企业生产质量标

准，颁发和管理电力业务许可证；负责电力行政执法；制定电力争议纠纷解决程序，处理电力市场纠纷；负

责监督社会普遍服务政策的实施。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１

、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是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中国国电下属的骨干发电企业， 是国内最大的电力上市公司之一，以

发电业务为主业。 近年来，通过加快结构调整，形成了以火力发电为主，风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可

再生能源的比例逐步提高，金融、煤炭、煤化工、多晶硅、铁路等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模式。

公司的产品以电力产品为主，辅以热力、煤炭和化工产品。公司及子公司发电业务分布于东北、华北、

华东、华南、西南、西北的

２３

个省、市、自治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

３

，

２０４．０４

万千瓦，其中新

能源和清洁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控股装机容量的

２８．４９％

。

２

、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

１

）按行业和产品构成，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如下表：

单位：万元

行业名称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电力行业

４，３０６，６３０．０２ ８６．０５ ３，６７６，３０６．７６ ９０．３０ ３，０７６，７０７．１５ ９１．１８

热力行业

９９，１００．２５ １．９８ ７１，５３３．４３ １．７６ ４４，４８９．５７ １．３２

化工行业

２８８，２８３．８０ ５．７６ ２３９，３７０．４６ ５．８８ １８２，９０５．８３ ５．４２

煤炭销售行业

２３２，４５１．０８ ４．６４ ２７，８４０．３８ ０．６８ － －

其他行业

７８，２３５．７０ １．５６ ５６，１７７．７２ １．３８ ７０，１２４．３２ ２．０８

小计

５，００４，７００．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７１，２２８．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７４，２２６．８７ １００．００

减

：

内部抵销数

６，７７６．０１ － ３，８５５．９０ － ９，１７１．２２ －

合 计

４，９９７，９２４．８３ － ４，０６７，３７２．８５ － ３，３６５，０５５．６５ －

电力行业收入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

９０％

；热力行业收入占

比较低，随着公司热电联产项目的建设投产，热力行业收入的比重将有所提高；煤炭销售收入主要是下属

的国电镇江燃料有限公司销售煤炭所产生的收入；公司煤化工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化工业务主要

是子公司英力特生产销售的

ＰＶＣ

及烧碱等化工产品。

（

２

）按地区分类，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如下表：

单位：万元

地区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东北地区

３０８，１９７．１７ ６．１６ ３２９，７２４．３９ ８．１０ ３８０，８８６．１０ １１．２９

华北地区

８８５，３４５．５４ １７．６９ ７５３，２６３．８９ １８．５０ ５３０，１２６．８８ １５．７１

华东地区

２，２０５，７８０．７１ ４４．０７ １，７５９，８４６．７３ ４３．２３ １，５６８，２１２．５２ ４６．４８

西北地区

９３２，１２８．５０ １８．６３ ６８５，０５９．４２ １６．８３ ５２５，６９５．６８ １５．５８

西南地区

６４７，４７６．６１ １２．９４ ５１７，０４１．９２ １２．７０ ３５５，１０３．００ １０．５２

华中地区

２５，７７２．３２ ０．５１ ２６，２９２．４０ ０．６５ １４，２０２．６９ ０．４２

小计

５，００４，７００．８４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７１，２２８．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７４，２２６．８７ １００．００

减

：

内部抵消数

６，７７６．０１ － ３，８５５．９０ － ９，１７１．２２ －

合计

４，９９７，９２４．８３ － ４，０６７，３７２．８５ － ３，３６５，０５５．６５ －

公司目前的业务主要分布于东北、华东、华北、西南及西北地区，发电资产布局合理。公司的电厂基本

上分布于西北、西南等煤炭、水等资源丰富地区，或华北、华东等用电负荷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明显

的区域优势。

３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和主要产品的生产流程

（

１

）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通过分公司及内部核算电厂、全资及控股电厂从事以发电为主的业务，经营火电、水电、风电、光

伏发电等发电业务和供热业务。公司火力发电及供热业务的主要原材料为煤炭，主要通过外部采购获得。

公司所发电量主要根据各地电网公司核定的上网电量并入各地电网，上网电价由国家发改委、地方发改

委等有权部门批准及调整。

（

２

）主要产品生产流程

①

火力发电

火力发电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煤炭通过输煤设备进行除铁、除大块异物、初步破碎后送至原煤

斗，磨煤机将原煤磨成煤粉，通过风机产生的风力将煤粉送至锅炉燃烧，将水变成高参数蒸汽，驱动汽轮

机产生旋转机械能，带动发电机利用电磁原理将机械能转换成电能，通过变压器升压后送至电网，向用户

提供电力。 生产工艺的主要原理是将燃煤的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热能转化为机械能，机械能再转化为电

能。 上述流程如下图所示：

②

水力发电

水力发电生产工艺全过程如下：水轮机将经过大坝和水库集中和调节后的天然水能转换为机械能以

驱动水轮机，再通过与水轮机直接连接的发电机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水轮发电机组输出的电能经变压

器升压后被送至电网，向用户供电。 上述流程亦如下图所示：

③

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生产工艺全过程如下：叶轮经过风力推动转换为机械能，再通过与叶轮连接的发电机将机

械能转换为电能；风力发电机组输出的电能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送至电网，向用户供电。上述流程亦如下

图所示：

天然风能

４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本部分业务数据未经追溯调整，与财务数据口径不尽一致。

（

１

）公司最近三年发电业务的产能、产量及销量数据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控股装机容量

（

万千瓦

）

３

，

２０４．０４ ２

，

８７９．０８ １

，

６３０．５５

其中

：

火电

２

，

２９１．２０ ２

，

１０４．４０ １

，

２８０．４０

水电

７２１．２６ ６３７．７８ ２９８．５５

风电

１８８．０８ １３５．９０ ５１．６０

太阳能光伏

３．５０ １．００ －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１

，

４９６．０４ １

，

２８６．５５ ６２４．８４

上网电量

（

亿千瓦时

）

１

，

４１１．３２ １

，

２１３．２４ ５８１．０５

平均上网电价

（

元

／

千千瓦时

）

３５６．６４ ３５１．１３ ３３０．１５

利用小时数

５

，

２１８ ５

，

２５３ ４

，

７５４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

３

，

２０４．０４

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比例为

３．０３％

，是电力上市公

司中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公司之一。

２０１０

年， 公司发电量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０５．９０％

， 上网电量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０８．８０％

、 装机规模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７６．５７％

， 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０

年公司收购中国国电电力资产及新建电源项

目。 同时，公司电源结构逐步优化，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火电装机容量占控股装机容量比重逐年下降，分

别为

７８．５３％

、

７３．０９％

及

７１．５１％

，抗风险能力及盈利能力得到提高。

公司过半发电量来源于江浙及华北等用电负荷中心地区的电厂，机组利用程度高。报告期内，受全国

电力消费需求增长较快及全国装机总容量增长速度放缓的总体环境影响，公司利用小时数维持在较高水

平。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发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分别为

４

，

７５４

小时、

５

，

２５３

小时及

５

，

２１８

小时，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最近三年，公司管理水平持续提高，并且大容量、低耗能机组比例不断提升。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

３０

万

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占火电装机容量比例为

８８．６９％

，

６０

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占火电装机容量比例为

５１．８７％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投资建设的百万千瓦级机组已有

９

台投产。 公司供电煤耗及厂用电率指标呈

不断下降趋势，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 公司综合供电煤耗分别为

３３２．９６

克

／

千瓦时、

３２８．９７

克

／

千瓦时及

３１７．５８

克

／

千瓦时；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综合厂用电率分别为

５．９６％

、

５．５４％

及

４．５８％

。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控股装机容量构成中，水电装机容量占比达

２２．５１％

，风电等新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达

５．９８％

，较高的非火电装机容量构成有效的缓解了煤价高企给公司带来的经营压力。公司的水电项目主要

位于四川大渡河流域、新疆喀什河流域等水资源丰富的流域，发电能力较强，发电成本较低、盈利能力强。

在近年来火电行业成本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公司的电力主业始终保持了较高的盈利能力。

（

２

）原料采购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火力发电所需的燃煤。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的燃煤成本分别约占同期营

业成本（合并报表口径）的

６０．７０％

、

６１．５１％

和

６２．３４％

。公司火电厂的燃煤主要通过外购获得。公司目前的火

电厂分布于东北、华东、华北、西南及西北地区，电厂基本上分布在坑口或负荷中心。公司主力火电厂一部

分位于山西、宁夏、内蒙古等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多为坑口电厂，燃煤以就近采购为主，燃煤供应有保

证；一部分位于电力需求旺盛的长三角地区，燃煤主要在秦皇岛等沿海港口采购，通过海上运输运至电

厂，运输成本相对较低。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火电厂耗用原煤数量分别为

３

，

１１６．０

万吨、

５

，

５０４．５

万吨和

６

，

２９７．３

万吨。

公司主要煤炭供应商包括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及内蒙古等地的煤炭生产企业等。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金额占各期煤炭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４７．８１％

、

４６．９０％

和

５０％

。

第四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会计报表编制基准及注册会计师意见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报告均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文号分别为：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３８９

号、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３５６３

号

以及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１６５

号）。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均发生了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需要对以前年度会

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中瑞岳华对追溯调整后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专项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２

］ 第

１２１３

号），本节披露的财务会计信息均引自经审计的追溯调

整后的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的财务报告。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报表简要数据

（一）合并财务报表简要数据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合并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如下：

１

、最近三年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８１１

，

０５１．４１ １

，

３７０

，

７２８．６８ １

，

２１１

，

２９５．００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６

，

４０７

，

３７０．１２ １４

，

００４

，

２４８．７４ １０

，

９８８

，

０８３．０８

资产总计

１８

，

２１８

，

４２１．５２ １５

，

３７４

，

９７７．４３ １２

，

１９９

，

３７８．０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６

，

６５１

，

４６８．２３ ７

，

５９５

，

７５１．９８ ５

，

８２６

，

１１０．９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７

，

５４２

，

３７９．１３ ４

，

０３０

，

９９６．７９ ３

，

１６２

，

１９２．０４

负债合计

１４

，

１９３

，

８４７．３６ １１

，

６２６

，

７４８．７７ ８

，

９８８

，

３０２．９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２

，

７３７

，

７６８．９７ ２

，

５４７

，

１１２．９５ ２

，

０５４

，

６７１．７７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２８６

，

８０５．１９ １

，

２０１

，

１１５．７０ １

，

１５６

，

４０３．３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０２４

，

５７４．１６ ３

，

７４８

，

２２８．６５ ３

，

２１１

，

０７５．０９

２

、最近三年简要合并利润表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５

，

０５５

，

７６２．５２ ４

，

１０３

，

５７５．２５ ３

，

４１２

，

４８２．５３

营业总成本

４

，

８７６

，

５９３．３０ ３

，

９２１

，

８７７．５８ ３

，

０６３

，

７５４．７６

营业利润

４９７

，

７２１．４３ ３５１

，

８８３．２５ ４５５

，

６３４．３５

利润总额

５２３

，

１９３．４２ ３７４

，

４６５．３３ ４５８

，

２４２．１９

净利润

４４９

，

８２１．７０ ３２８

，

２０３．１９ ３８２

，

３３５．０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６４

，

７３６．７４ ２４２

，

９１６．１１ ２４９

，

４１６．９３

３

、最近三年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０３７

，

６２５．１０ ６６２

，

４０４．８７ １

，

１７２

，

０６４．１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２７７

，

３８１．５２ －２

，

９７５

，

５６６．４３ －１

，

８３０

，

０７７．４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４１

，

６４２．２９ ２

，

３２６

，

９６７．９４ ６１４

，

７８４．９８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２．４６ －９．８５ －４４．７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０１

，

８８３．４２ １３

，

７９６．５３ －４３

，

２７３．０３

（二）母公司财务报表简要数据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及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和

２０１１

年的母公司利润表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如下：

１

、最近三年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７５

，

５８８．６４ ２０６

，

６１５．４６ １４８

，

９５９．１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４

，

９５２

，

４４４．６６ ３

，

９３９

，

５０３．５３ ２

，

４８１

，

８１８．８１

资产总计

５

，

４２８

，

０３３．２９ ４

，

１４６

，

１１８．９９ ２

，

６３０

，

７７７．９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４９１

，

５０６．８７ １

，

２４０

，

００５．６３ ７９０

，

４５２．５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１９６

，

７３２．８９ ４２７

，

５００．０６ ３３３

，

６３１．１４

负债合计

２

，

６８８

，

２３９．７６ １

，

６６７

，

５０５．６９ １

，

１２４

，

０８３．７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７３９

，

７９３．５４ ２

，

４７８

，

６１３．３０ １

，

５０６

，

６９４．１８

２

、最近三年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６７

，

８６１．７３ ３４７

，

５７７．９０ ３６６

，

６６５．５７

营业成本

３６１

，

９２１．７６ ３４１

，

９４５．１２ ３３１

，

５３４．８９

营业利润

３００

，

０９３．４０ １５２

，

１２６．０１ １３２

，

２０３．５０

利润总额

３０２

，

１０１．４１ １６２

，

６５８．５５ １３３

，

６９９．１２

净利润

２９４

，

７６８．１７ １７３

，

４７１．６５ １３１

，

４９３．９４

３

、最近三年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

，

７３３．６７ －５

，

９１２．９０ ７２

，

１４２．２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８９

，

９１７．２４ －１

，

４５２

，

９３０．９０ －３３４

，

８１０．３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３

，

４５９．８３ １

，

４８０

，

８９１．００ ２４８

，

９２４．９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９

，

８０８．９１ ２２

，

０４７．２０ －１３

，

７４３．１７

三、发行人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的财务指标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度

流动比率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２１

速动比率

０．２２ ０．１４ ０．１８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口径

，

％

）

４９．５３ ４０．２２ ４２．７３

资产负债率

（

合并口径

，

％

）

７７．９１ ７５．６２ ７３．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７８ １．６５ １．６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９．３３ ８．７２ １０．０５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１２．３２ １５．１７ １７．５３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

元

）

０．６７ ０．４３ ０．９４

利息保障倍数

２．０５ ２．１２ ３．１０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１７

（二）发行人最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最

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如下表所示：

期间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

每股收益

（

元

）

基本 稀释

２０１１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７１４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９．２６２ ０．１５６ ０．１５６

２０１０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３１４ ０．２０９ ０．２０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８．４９３ ０．１２７ ０．１２７

２００９

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６８９ ０．２０２ ０．２０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９．９５４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四、偿债能力分析

（一）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度

流动比率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２１

速动比率

０．２２ ０．１４ ０．１８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

）

４９．５３ ４０．２２ ４２．７３

资产负债率

（

合并口径

）（

％

）

７７．９１ ７５．６２ ７３．６８

利息保障倍数

２．０５ ２．１２ ３．１０

注：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从短期偿债能力来看，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流动比率分

别为

０．２１

、

０．１８

和

０．２７

，速动比率分别为

０．１８

、

０．１４

和

０．２２

。

２０１０

年末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

２００９

年末小幅

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新建项目较多，导致短期借款及未结算工程款增加，流动负债上升比例较大。 本公

司

２０１１

年末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较

２０１０

年末有所回升，主要是由于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等流动资产增

加且流动负债减少所致。

２０１１

年末流动负债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调整借款结构，减少短期借款，同时减少

票据开具量及偿还了使用的中国国电发行的短期融资券所致。

２０１１

年末本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得到改善，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主要原因是：与公司的资产结

构相比，公司债务构成中，短期负债的占比较高。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短期借款及补

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流动比率、增强短期偿债能力。

从长期偿债能力来看，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合并口径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

７３．６８％

、

７５．６２％

及

７７．９１％

，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４２．７３％

、

４０．２２％

及

４９．５３％

。 公司

的资产负债率保持在合理水平，与业务规模发展相适应。公司所处的电力行业具有高负债的特点，与其他

几家规模相近的电力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本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正常水平。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公司利息保

障倍数分别为

３．１０

倍、

２．１２

倍及

２．０５

倍，均高于其他几家可比公司，长期偿债能力较强。 同行业可比公司相

关指标如下：

资产负债率

（

％

）

利息保障倍数

证券简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华能国际

７７．１４ ７２．８３ ７４．８９ １．３１ １．８８ ２．３８

华电国际

８４．０６ ８３．１２ ７９．２５ １．０４ １．０６ １．５８

国投电力

８２．０１ ８４．０１ ８１．４９ １．４５ １．７４ １．７３

大唐发电

７９．２８ ８１．８２ ８２．０３ １．５２ １．８７ １．７７

均值

８０．６２ ８０．４５ ７９．４２ １．３２ １．６４ １．８７

国电电力

７７．９１ ７５．６２ ７３．６８ ２．０５ ２．１２ ３．１０

注：上表其他公司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资讯。

２

、银行授信额度分析

本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被多家银行授予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

资能力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共给予公司

１

，

８３９．５０

亿元的贷款授信总额度，其

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１

，

０３４．５６

亿元，尚未使用授信额度为

８０４．９４

亿元。

此外，作为

Ａ

股上市公司，本公司还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股本融资和债务融资，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

和较强的融资能力。

第五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一）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未来资金需求，经本公司六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并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申请发行不超过

８０

亿元（含

８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

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本期债券为首期发行。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向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并结合实际资金需求及到期债务情况，公司拟将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

４０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３０

亿元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如

下：

１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公司初步拟订了偿还贷款计划，具体如下：

序号 贷款金融机构 借款日 到期日 拟偿还金额

（

万元

）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展览路支行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２０１２．８．３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展览路支行

２０１１．１２．１６ ２０１２．８．３０ １０

，

０００

３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２０１２．１２．２９ ９０

，

０００

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展览路支行

２０１２．２．２８ ２０１２．８．３０ １５

，

０００

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展览路支行

２０１２．１．１９ ２０１２．８．３０ １０

，

０００

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武支行

２０１１．９．０６ ２０１２．８．３１ ７５

，

０００

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单支行

２０１１．７．２６ ２０１２．７．２６ ５０

，

０００

８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１２．０５ ２０１２．１２．０５ １２

，

０００

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２０１１．１２．１６ ２０１２．１２．１６ １８

，

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０

，

０００

注：以上均为母公司贷款。

公司将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并节省利息费用的原则，根据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时金融机构贷

款的存续情况对所计划偿还的贷款做出合理安排。

２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１

）公司日益增长的经营规模增加了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

近年来全国电力消费需求总体保持旺盛，公司装机规模持续扩张，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控

股装机容量分别为

１

，

６３０．５５

万千瓦、

２

，

８７９．０８

万千瓦及

３

，

２０４．０４

万千瓦。 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增加了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２

）燃料采购量增加以及燃料价格的上升增大了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

火电装机容量占公司控股装机容量的比例近三年均保持在

７０％

以上。 目前，火电装机容量仍保持稳

定增长，对于燃料的需求也随之逐年增长。 同时，近年来煤炭价格不断攀升，公司燃料采购成本也随之不

断上升。公司在燃料采购环节的资金支出日益增大，对公司的流动资金造成较大的压力，需要及时予以补

充。

（

３

）公司在建项目以及新投产项目较多，对现有流动资金形成了占用压力

公司近年来业务高速扩张，目前公司内蒙古布连电厂火电、新疆库车火电项目、国电和风风电项目和

大渡河流域水电项目等正处于投资建设期。 公司在建项目对存量流动资金形成了一定占用压力，需要及

时予以补充。

（

４

）有助于减少公司短期贷款、优化负债结构

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向金融机构借入大量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公司合并口径贷款总额

１

，

０３８．４８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

４２９．６９

亿元。 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公司

减少短期借款、优化债务结构、降低短期偿债压力，从而增强公司财务结构的抗风险能力。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财务数据为基准，假设募集资金根据上述计划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及

补充流动资金，在不考虑发行费用，不发生其他重大资产、负债和权益变化的情况下，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如下：

单位：亿元

主要财务指标 发行完成前 发行完成后

流动资产

１８１．１１ １９１．１１

非流动资产

１

，

６４０．７４ １

，

６４０．７４

总资产

１

，

８２１．８４ １

，

８３１．８４

流动负债

６６５．１５ ６３５．１５

非流动负债

７５４．２４ ７９４．２４

总负债

１

，

４１９．３８ １

，

４２９．３８

流动比率

０．２７ ０．３０

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例

５３．１４％ ５５．５７％

资产负债率

７７．９１％ ７８．０３％

根据上述测算，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运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影响如下：

（一）优化债务结构

公司目前资产结构主要以非流动资产为主，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９０．０６％

，而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

例仅为

５３．１４％

，与资产结构相比，流动负债比重过高。

本期债券发行完成且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执行后，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合并财务报表

口径）将由本期债券发行前的

７７．９１％

提高至

７８．０３％

，其变化幅度不大；非流动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合并

财务报表口径）由本期债券发行前的

５３．１４％

提高至

５５．５７％

，与公司的资产结构更为匹配，本公司债务结构

将逐步得到改善，财务稳健性得以增强。

（二）增强短期偿债能力

本期债券发行完成且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执行后，本公司的流动比率（合并财务报表口径）将由

本期债券发行前的

０．２７

提高至

０．３０

，流动资产对于流动负债的覆盖能力得到提升，短期偿债能力得以增强。

（三）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本公司和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均为

ＡＡＡ

级， 参考目前二级市场上交易的以及近期发行的

ＡＡＡ

级债

券，其发行利率水平均低于同期限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因此，本期债券的发行可为公司降低融资

成本，节约财务费用，公司盈利能力将得以提升。

综上所述，本期债券发行后，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优化债务结构、增强

财务抗风险能力、节约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并有利于满足公司的流动资金需求。

第六节 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

一、查阅时间

本次发行期间，每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非交易日除外）

二、查阅地点

１．

发行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

１９

号楼

联系人：李忠军、徐伟中、高振立、张培、刘刈、孙梦莎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６８２２００

、

０１０－５８６８２１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８２９９０２

２．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

７

层

联系人：许悦平、吴成强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７７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７７０

３．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

１５

层

联系人：崔伟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９５４

４．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阳光大厦

９

层（

１０００４４

）

联系人：刘斌、陈忠华、韩海萌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６ ６０６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 ６６５０

三、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网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

专业顾问。

发行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6

月

13

日

(

上接

A26

版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

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廖永忠副董事长因公缺席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长春

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宣明董事长主持召开。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

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宣明、贾平、陈涛、马明亚和宋志义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详情请参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巨潮资讯网的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科院

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巨潮资讯网的《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核查意见（详见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巨潮资讯网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三）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时间及具体事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

公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附件：

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修改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精密光机电仪器、光机电一

体化设备、光学材料、光学元器件、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等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公司章程原第七十七条修改为：“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调整或变更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六）股权激励计划；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

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

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七十七条修改为：“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重视对投资者的

合理投资回报，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利润分配形式和期间间隔：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

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二）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

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三）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当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公司可以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

行利润分配，每次发放股票股利时，每

１０

股股票分配的股票股利不少于

１

股；

（四）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董事会应制定利润分配预案，并将审议通过

的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制定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应当

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并说明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

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五）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长期发展的需要，或

者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董事会应以股东权益保护

为出发点拟定利润分配调整政策，并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

立意见；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

的议案经监事会、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时，

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六）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

资金。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奥普光电”）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

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简称“禹衡光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沈

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简称“沈阳计算所”）共同联合申报《“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科技重

大专项课题》。

一、项目概要

（一）项目名称：高集成化单码道绝对式光栅尺研发及产业化

（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以单轨绝对式光栅尺原理样机为基础， 以满足高档数控机床闭环控制系统性能要求为目标，

研发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绝对式光栅尺， 实测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主流同类产品水

平。 开展单轨绝对编码优化设计，显著提高编码容错能力；深入研究单场扫描技术，降低光栅随机误差对

信号质量影响，显著提高抗污染能力；深入研究空间光学滤波技术，降低高次谐波对莫尔信号质量影响，

显著提高细分精度；深入研究光电探测集成技术，开展专用集成光电芯片优化设计，实现光电接收微小型

化、低功耗和高可靠性；深入研究光栅副定位、拖动技术，降低阿贝误差，提高扫描精度；以国内外数控系

统为应用对象，深入研究双向串行通信技术，保证通信可靠性、实时性，推广本项目绝对式光栅尺应用范

围；开展可靠性设计、增长和评测技术研究，使绝对式光栅尺可靠性指标

ＭＴＢＦ

达到

１００００

小时。

以绝对式光栅尺产业化为目标，研发相关生产、检测设备及工艺技术。 开展大量程、高精度光栅关键

制造工艺技术研究，研发

１．５ｍ

高精度绝对式母光栅刻划机；开展绝对式光栅尺制作工艺技术研究，研发

母光栅接长装置、高精度读数头装调设备、曝光设备等一系列专用设备；开展绝对式光栅尺检测技术研

究， 开发满足检测

４ｍ

绝对式光栅尺需要的高精度检测仪、 尺坯直线性在线检测仪等一系列专用检测仪

器。

（三）项目投资

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承担单位共计自筹

６０００

万元，申请专项支持

６０００

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中央财政资金

（

万元

）

自筹经费

（

万元

）

１

奥普光电

１７３０ ３６２０

２

长春光机所

２６７０

３

禹衡光学

１３６０ ２３８０

４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２０

５

沈阳计算所

１２０

合计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注：

①

以上数据为公司申请数据，最终数据以国家批复为准）

（四）项目预计完成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上述承担单位中，长春光机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共同申请构成了关联交易，奥普光电

投资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项目申请事项已通过奥普光电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宣明、贾平、陈涛、马明亚、宋志义回避表决），还须提交奥普光电股东大会审议。

（六）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可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最终批复的项目总投资情况及国家和地方支持情况，调

整公司自筹经费的投资金额，但公司拟投入自筹资金的上限不超过

４３４４

万元。奥普光电以自有资金出资。

（七）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项目审批和进展情况等情况。

二、项目其他合作方介绍

（一）长春光机所

长春光机所被誉为“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建于

１９５２

年，主要从事发光学、应用光学、光学工程、精密

机械与仪器的研发生产，法定代表人为宣明，开办资金为

１４

，

４５５

万元，位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

路

３８８８

号。长春光机所的科研工作分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三个层面，三者之间相互

牵引、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形成了完整的科研体系。长春光机所是我国第一个光栅角位移传感器、第一个

光栅线位移传感器及第一个绝对式光栅角位移传感器的研制单位。

（三）禹衡光学

禹衡光学注册资本

１２３７

万元，法人代表林长友，实际控制人林长友，注册地址为高新开发区飞跃东路

３３３

号，营业执照号

２２０１０７０２００００９７７

。 禹衡光学主要从事光电编码器、光学仪器、长光栅、数控机床、伺服

拖动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研究、开发与销售，她是国内同行业中唯一的国家编码器工程中试基地和唯

一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禹衡光学重点发展高精度、高分辨率绝对式光栅旋转编码器及光栅角度编码器

等产品为代表的高端编码器产品，具备坚实的产业化条件。

（四）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一大批引领数控及伺服驱动技术的人才，在高档

数控装置、数控多轴编程、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的开发和产业化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１９９９

年，受国家

科技部委托，华中科技大学开始组建国家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３

年工程中心建成，在科技部组

织的国家工程中心验收评估中，被评为优秀。目前，国家数控工程中心已经成为集数控技术研究、开发、工

程化、中试和应用以及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数控系统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在高档数控装置、数控多轴编

程、全数字交流伺服驱动的开发和产业化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五）沈阳计算所

沈阳计算所以信息、数字控制及相关技术为主要研发方向，主要从事数控与先进制造、工业自动控

制、计算机系统与软件等技术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应用。沈阳计算所的高档数控中心长期从事高档数控

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已成为我国数控系统行业中的重要力量。

三、项目任务分解

（一）奥普光电

奥普光电是本课题的责任单位，独立完成的任务包括：母光栅刻划公共服务平台，绝对式光栅尺可靠

性设计、增长和评测技术研究。与其它单位合作完成的任务包括：绝对式光栅尺在精密数控机床的测试与

验证。

１

、母光栅刻划机的研制包括：投影镜头的设计及加工、高均匀度照明系统的研制、高精度气浮导轨的

研制、高精度位移测量系统、系统的高精度定位控制、计算机测控系统、

ＤＭＤ

图形生成软件的设计、上位机

操作软件的设计、高精度步进拼接扫描研究、系统光、机、电联调、系统总检测（

Ｘ

、

Ｙ

、

Ｚ１

和

Ｚ２

轴导轨直

线度测量、导轨垂直度测量、

Ｘ

、

Ｙ

、

Ｚ１

和

Ｚ２

轴定位精度和位移灵敏度的测量）、光刻设备的超净、恒温、

恒湿工作间改造。

２

、光刻工艺研究包括：母光栅基片处理工艺研究 、母光栅基片涂胶工艺研究、母光栅基片曝光工艺

研究、母光栅基片显影工艺研究、母光栅基片镀膜工艺研究、母光栅的性能检测。

３

、光刻环境改造工程。

（二）长春光机所

本项目中长春光机所负责绝对式光栅尺研发，包括：单轨绝对式编码技术、单场扫描技术、

ＡＳＩＣ

光电

器件集成化设计与测试技术、编码信号的提取及处理技术、信号高细分技术、绝对式光栅尺结构设计、非

成像照明系统设计、诊断测试技术、双向串行通信协议以及绝对式光栅尺环境试验及检定。

（三）禹衡光学

本项目中禹衡光学负责关键工艺技术研究及产业化实施，主要包括： 绝对式光栅尺读数头快速精细

装调技术及相关设备研制、光栅尺玻璃尺板自动下料系统的研制、光栅尺玻璃尺板高速铣磨机的研制、玻

璃尺板镀膜工艺技术研究及镀膜设备制造、生产环境条件改造工程等。

（四）华中科技大学

本项目中华中科技大学负责数控系统与绝对式光栅尺硬件接口、软件接口技术研究，光栅尺配套于

数控机床的测试与验证。

（五）沈阳计算所

本项目中沈阳计算所负责数控系统与绝对式光栅尺硬件接口、软件接口技术研究，光栅尺配套于数

控机床的测试与验证。

四、项目知识产权

（一）奥普光电与合作单位在申请本课题之前各自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及相应权益均归各自所有，不因

共同申请本项目而改变。

（二）因申请课题的需要，各自向对方提供的未公开、或在提供之前已告知不能向第三方提供的与本

课题相关的技术资料、数据等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各自所有或合法拥有的任何计算机程序、代码、算

法、公式、过程、观念、图表、照片、制图、设计、产品、样品、发明创造（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无论

是否获得专利）、技术秘密、版权、商标、产品研发计划、预测、策略、规范、实际或潜在商业活动的信息、客

户与供应商名单、财务事项、市场营销计划等技术、商务上的信息等。 未经提供方同意，不得提供给第三

方。 不管本申请是否获得资助，该条款长期有效。

（三）因申请本课题的需要，各自向对方提供的相关信息，不构成向对方授予任何关于专利、著作权、

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许可行为。

（四）根据任务分工（按重大专项组织部门批准的课题合同书为准），在各方的工作范围内独立完成的

科技成果及其形成的专利权归各方独自所有。 一方转让其专利申请权时，另一方有以同等条件有限受让

的权利。

（五）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由双方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及其形成的专利归双方共有。 一方转让其共有

的专利申请权的，须经他方同意并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一方声明放弃其共有的专利申请的，可

以由另一方单独申请。 合作双方有一方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则该项技术成果属双方共有。

（六）由双方共同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各方均有独自使用的权利。未经他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第

三方转让技术秘密。

（七）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的精神权利，如身份权、依法取得荣誉称号、奖章、奖励证书和奖金等荣誉

权归完成方共有。

（八）各方对共有科技成果实施许可、转让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而获得的经济收益由各方共享。收益

共享方式应在行为实施前另行约定。

五、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１

、绝对式光栅尺作为闭环数控系统核心功能部件，国内目前尚没有自主研制的产品，全部依赖进口。

２０１１

年我国数控机床产量约占机床总产量的

３０％

左右，提高我国数控机床水平，扩大中高档产品比例是

行业发展面对的重要课题，也是打破中高档机床大量依赖进口局面、提升民族工业能力的需要。该项目的

实施将大大提升奥普光电在高精度光栅刻划领域的技术水平，争取将奥普光电建成高精度光栅刻划及关

键技术的实验基地，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２

、本项目建成后将使公司在绝对式光栅尺研发制造领域形成明显技术优势，占领未来产业制高点，

同时为公司的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３

、有利于公司相关领域的技术提升和人才队伍建设。

４

、承担国家级科研任务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六、风险提示

１

、本项目还处于申报阶段，是否能获得国家资金支持具有不确定性，如本项目未获得国家经费支持，

则奥普光电不对该项目进行投入。

２

、项目总投资金额以及各方投资金额将以国家最终批复为准。

３

、项目实施周期较长，短期之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４

、本项目属于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可能存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的条件导致研发失败的

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与长春光机所为关联方，因此本次申报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与上述单位共同申报国家级项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将大大提升公司在高精度光栅刻划领域的

技术水平，有利于公司相关领域的技术提升和人才队伍建设，有利于公司在绝对式光栅尺研发制造领域

形成明显技术优势，占领未来产业制高点。该项关联交易是遵循公平、公允、自愿原则进行的，没有损害公

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２

、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奥普光电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全部回避表决，并经独立董事认可且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奥普光电《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奥普光电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提高在细分领域的技术水平、完善产业布局，提升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交易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平安证券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专人

送达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现场出席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安鹏先生主持召开。会议召开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安鹏、金宏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８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临时）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决议，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６

月

２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７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８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

３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邀请的其他嘉宾列席会议。

９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

第

１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第

２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长春奥普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等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自

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自然人

股东的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证明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书面证

明（加盖公章）、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

公司），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４

、会议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６

：

００

后将

不再办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登记。

５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

大会”字样，邮编：

１３００３３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３６２３３８

２

、投票简称：“奥普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奥普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３３８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议案表达相同

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

２．００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６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７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通过

交易系统激活后半日方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

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口路

５８８

号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曹晶 藏瑶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９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６１７６７８８

２

、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

司）出席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序

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修改

〈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与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共同申请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项目的议案

》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议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有效日期

：

注

：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

附件二：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盖章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